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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译翎

近日，浙江公安
边防总队梅山边检
站组织青年官兵开
展了野外拉练活动，
官兵们通过山路跋
涉、野外生存、战术
隐蔽等科目训练，用
特有的方式为自己
的军旅青春献礼。

通讯员 余顺广

都说常年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是“浮萍”，他
们的心中总有一份回家的企盼。

在温岭市公安局，有一名法医，他擅长现场
勘查、伤情鉴定、尸体解剖，心思缜密和热心肠
是他的“标签”，他还有个爱好，就是帮人“寻
亲”，整整一年，他为13名不明身份的人员找到
了家。

这名法医，是温岭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中队副中队长陆高升，被人亲切地唤为“寻亲
哥”。此前，陆高升早已名声在外，就在几天前，
杭州的沈继华女士还特地赶到温岭，希望陆高
升为她找到双亲。

面对来找他寻亲的人，陆高升总是热情满
满，不辞辛劳。一次次帮人寻亲的经验，也让陆
高升探索出了他独特的寻亲“套路”。

将每一位寻亲者记在脑海
去年9月2日下午，在温岭市城南镇好德托老中心，聋哑

老人陈米国心情异常激动。时隔 5 年，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
亲人。

陈大爷是聋哑人，仙居县下各镇人，如今已67岁。2011年
2月，陈大爷走出养老院闲逛后迷路，他的家人找寻无果，向仙
居警方报了警。

与此同时，去年3月份，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陆高升和同

事协同温岭市救助站，对辖区内身份不清的人员进行信息采
集，陈米国便是其中之一。

在信息采集过程中，陆高升下意识地将每一位人员的样貌
记在脑海中。同年9月2日下午，他翻看仙居警方的失踪人口
照片库时，意外地发现，一名流浪老人与陈米国样貌十分相似，
只是照片库里，这名失踪人员留有胡子。

虽然陈老没有胡子，但失踪照片库里的人与他确实十分相
像。为确定自己的猜测，陆高升拨通了失踪申报人仙居陈先生
的电话。陈先生看到了陆高升发过去的陈老近照后，激动地
说：“对，是他，我失踪多年的兄弟，一眼就认出了！”

最打动人心的是久别重逢
事实上，陆高升决定为更多的人提供“寻亲”帮助，正是缘

于去年 3 月的那次信息采集。当天，他和同事在温岭市救助
站，通过提取DNA、指纹、拍摄照片等方式，为辖区身份不清的
人员建立了个人档案。

在信息采集过程中，陆高升与他的同事发现，尽管如今信
息技术发达，但仍有很多身份不明且长期滞留在温岭的流浪人
员无家可归。

“救助站只是流浪乞讨人员一个临时的家，我要为他们
找到回家的路。”陆高升想到，如果把全国越来越完善的
DNA 技术和指纹数据库，嫁接到寻人工作中，会不会有意想
不到的效果？

于是，陆高升和同事们成立了一个寻亲小组，分批次来到
辖区的城南好德托老中心、滨海托老中心、温岭精神康复医院、
南方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等地，为身份不明的人员采集血样和指
纹信息。与此同时，陆高升还想到利用微信公众平台、互联网
搜寻等技术手段，为他们寻亲。

这些工作颇有成效，短短一年里，陆高升先后为13名身份
不明且长期滞留温岭的流浪人员成功找到家人。

本着“应救尽救、主动施救”的理念，陆高升还总结创造出
了“用技术支撑、用认识引领、用热情感化、用细心发现、用网络
覆盖、用媒体扩散”的“六用”寻亲工作法，打造出了“寻找回家
的路”的“温岭范本”。

作为一名职业法医，陆高升的这份“寻亲业务”，在工作中
不纳入考核，也不计入成绩，但他依旧做得很投入。“最打动人
心的就是亲人间的久别重逢，为了这份感动，我要把这件实事
一直做下去。”陆高升说为了这份初心，他会继续做下去。

证人称购买过冰毒
却说不上具体细节

被告人贩卖毒品
罪名不成立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刘欢

本报讯 一起涉毒刑事案件中，证人
虽然都曾供述向被告人购买毒品，但时
间、地点都无法准确说明。通过对关键证
人当庭询问，日前，开化法院在一审判决
中认定，因现有证据不足，按照疑罪从无
原则，依法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贩卖
毒品罪不予支持，但被告人容留他人吸毒
罪名成立。

今年 2 月 16 日，公诉机关以犯容留
他人吸毒罪、贩卖毒品罪，对吴某某提起
公诉。

审理中，开化法院发现，4名证人中，有
3名证人在侦查阶段都陈述说有向吴某某
购买过冰毒，但具体时间、地点均不够详
细。而且对于他们是如何得知其他人向被
告人购买冰毒时，证人也无法做出合理解
释，细节处陈述不够详细，疑点较多，不符
合常情。

由于吴某某从侦查阶段至审判阶段，
一直否认贩卖冰毒给相关证人，为查清事
实，开化法院决定传唤这3名关键证人出庭
作证。

庭审过程中，3 名证人都承认向被告
人吴某某购买过冰毒，但交易地点说是在
路上、车上，无人看见，这个说法与侦查阶
段供述在被告人游戏厅内小房间里交易
有明显出入。

经过当庭询问，法院认为，该案的四名
证人的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证人
所陈述的被告人贩卖毒品给他人的事实均
系听购买毒品之人所言，并非直接参与或
亲眼所见，属传来证据，证明力较低，现有
证据之间不能形成锁链，不足以证明被告
人贩卖冰毒的事实。

据此，开化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
告人吴某某贩卖毒品犯罪，以证据不足为
由，依法认定指控罪名不成立。但是，吴某
某利用自己开设的游戏厅多次容留他人吸
毒，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容留
他人吸毒罪罪名成立，依法被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开化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案是衢
州市首例通过证人出庭作证认定指控罪名
不成立的案件。

通讯员 鲁英

本报讯 预谋并实施绑架案，将被害人尸体抛入钱塘江，涉案
6人中5人当年即被判刑，最后一名嫌犯潜逃10年后终于站在了法
庭上。昨天，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006年3月16日，海宁警方接到报警称，一中年男子于当年3月
14日晚，从海宁火车站出发，用面包车接客去平湖后一直未归。随
后不久，警方在钱塘江边沙滩上发现一中年男子尸体。经证实，死者
就是失踪的男子。很快，涉案6名犯罪嫌疑人中，有5人落网。

警方调查得知，2006年3月14日晚，李某与沈某经过事先预
谋，以租车为名，将被害人骗至平湖。当晚，沈某还叫来了朱某、施
某帮忙，3人强行将被害人拖入车内后，对其进行捆绑并殴打，之
后，李某上车，也参与捆绑。期间，朱某、施某脚踩被害人头部，或
坐或跪于被害人身上，控制其30分钟。

不久，4人发现被害人死亡，遂从其身上搜得手机一部及现金
200元等财物。

案发后的次日凌晨，4人驾车至海宁市丁桥镇附近的海塘口，
将被害人尸体抛于钱塘江内。后李某与沈某驾车驶至绍兴市，将
被害人的手机销赃。之后该团伙联系了张某哲、张某振，在安徽将
被害人的面包车以7000元卖给张某振。

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系遭人捂压、堵塞嘴巴，压迫颈部，致机
械性窒息死亡。

同年10月13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
沈某犯绑架罪、盗窃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施某犯绑架罪、盗窃罪，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5万元。被告人朱某犯绑
架罪、盗窃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
张某哲犯收购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
万元。被告人张某振犯收购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
金1万元。被告人沈某、施某、朱某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22.51万元。

去年9月23日，经过警方不懈努力，最后一名涉案人员李某在
新疆归案。

昨天上午，此案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公诉机关
认为，被告人李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伙同他人绑架被害人并致其
死亡，又窃取被害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依法应当以绑架罪、盗
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请判令被告人李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共
计70余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李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但
辩称自己是从犯，一切均听从沈某行事，其并不认识被害人，没有
首先提出预谋，没有指使施某和朱某行事，也没有亲身参与捆绑被
害人、卖车等活动。

法院将择日宣判此案。

法医“寻亲哥”陆高升：让“浮萍”回家

结伙制造绑架案并沉尸钱塘江
最后一名嫌犯潜逃10年后被押上法庭

别样的青春献礼别样的青春献礼


